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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

粤高校心〔2025〕13 号

关于举办 2025 年广东高校心理咨询师注册标准、

伦理守则解读和考试的专题培训班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：

为了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、中共

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

年）》、教育部等十七部委印发的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

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（2023-2025）》以及《广东省高

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建设标准》（粤教思函〔2012〕1

号）等文件精神,加快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规范化管理，贯彻落实

《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师注册标准》和《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

服务人员伦理守则》（试行），高心委决定为新入职的心理咨

询师、兼职心理咨询师和辅导员举办 2025 年广东高校注册心理

咨询师注册标准和伦理守则的专题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培训内容与形式

学习《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师注册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广

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伦理守则》（试行）；心理咨询基

本技能、咨询个案督导、学生心理危机个案的识别与督导等。

本期培训班以“线上+线下 ”学习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

行。线上视频学习和自学，由学员登录“雨课堂”学习平台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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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学习（学习平台登录方式另行通知，在截止时间内可以多次

反复观看学习）。线下集中授课，包括专家授课、案例讨论、

督导、经验交流、学生心理问题解答等。

二、培训对象与报名

广东省内各高校拟参与心理咨询师注册，但尚未完全达到

注册条件的新入职的专兼职心理咨询师、辅导员。各校报名名

额不限，但培训班总人数有限，额满即止。全程参加本次培训、

考试及格、通过案例报告评审通过后发放继续教育学分证，计

48 个学时；考试合格、通过案例报告评审且符合条件者可获得

相应的注册证书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线下集中培训时间：2025年10月23日-24日，10月23日上午

10:15开始上课，10月24日下午离会。

线下培训地点：广东银业雁山酒店国际会议厅A厅 (地址：

江门市鹤山沙坪镇雁前路79号)

集体乘车时间：10月23日8:15发车前往培训点，过时不候。

乘车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81号南航明珠商务酒店

停车场；回程送到越秀公园地铁站旁。

线上视频学习时间：2025年10月13日-11月9日，可重复回

看，学习平台登录方式另行通知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1.学习要求：线下集中培训采用集中脱产学习形式。各高

校要做好学员工作调整安排，保证学员安心学习。学员无特殊

情况，原则上不得请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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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培训费用：培训班收取培训费 1680 元/人。包括线上培

训费、线下培训费（含线下培训期间食宿费、场地费、师资费、

教材费、资料费以及学员在接车点往返培训点交通费等）。参

训学员往返接车点或培训点途中交通食宿费用回原单位报销。

为了更好地搞好会议各项工作，主办方委托广州众邦会议

策划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培训会务工作、收取培训费、开具发票

并完税。请各参训人员于 2025 年 10 月 12 日前通过银行转账方

式缴纳培训费（户名：广州众邦会议策划服务有限公司；开户

行及账号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车陂支行。

44056401040016183。纳税人识别号：91440101MA9XTT9G9W。转

帐时请注明：学校名称+注册+参训人员名字。

使用微信方式(请加 15920109681 为好友后转账)、支付宝

账号及联系电话：15920109681 梁玉兴。如需刷公务卡（或银

行卡）缴费请加微信 15920109681 咨询(备注：注册培训）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请各高校要做好学员工作调整安排，受训学员认真学习，

并按时提交案例报告。

2.建议学员准备个案心理咨询或伦理案例材料用于督导交

流，个案可以是成功处理的经验，也可以是未解决的疑难案例，

建议提前将电子版发给高心委秘书处 gdsgxw2021@163.com。邮

件命名规则：督导案例+案例提供者单位与姓名。

3.请各高校于 2025 年 10 月 12 日前将报名回执（扫描版和

word 版，一人一份）发送邮箱：gdsgxw2021@163.com，邮件名

称统一设为“学校名+注册培训+参会人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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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朱雪滢 15899963111。提交报名回执后请加培训

班微信号：liangyuqing5058，便于接受会务通知等信息。

5.会务联系人：朱老师 15899963111 ； 020-39358381；

梁老师 15920109681。

附件 1：报名回执

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

2025年9月8日

附件 1：

报名回执

单位

姓名 性别

职称/职务 学历/学位

专业 收电子发票/学习码邮箱

办公电话 手机

是否自驾前往 （ ）否 （ ）是，车牌号：

住宿要求 （ ）标间 （ ）单间（需要补交房间费用价差）

发票抬头及

纳税人识别号

备注：一名学员一份报名回执，并于2025年 10月 12日前发送至邮箱: gdsgxw2021@163.com(邮件

标注“学校名+注册培训+姓名”)。转账后请加入培训班微信号：liangyuqing5058，便于接受会务

通知等信息。(请备注“注册培训班”)。


